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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六十四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14 時 00 分 

地點：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華辦公室 1 樓多媒體會議室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133 巷 72 號) 

主席：謝副召集人世傑 

出(列)席單位及旁聽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許雅雯 

壹、 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 

第 63 次會議審議「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 期新建工程環境

影響說明書第 1 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案，經本府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依據所送內容審議，補修正後再提送委員會審

查，相關資料如會議紀錄，如與會委員無意見則確認。 

決定：確認。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營福園殯葬專區擴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提審議

案。 

一、 說明： 

(一) 「新營福園殯葬區」位於本市新營區後鎮段 2100 地號等

9 筆土地，前經臺南縣政府 88 年 9 月 29 日八八府社行字

第 170261 號函核准「第十五公墓更新暨新建納骨塔工程

公墓公園化實施計畫」在案，公墓及納骨塔核准開發面

積為 2.3799 公頃；後於 91 年 12 月 13 日經臺南縣政府

91 府民殯字第 0910207140 號函核准籌設殯儀館(含火化

場設施)，設置位置仍位於前開計畫核准範圍內。 

(二) 開發單位考量現有火化場位置易造成管道蓄熱及空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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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良、殯儀館既有設施不敷使用、缺乏滯洪、停車空

間等問題，擬整合周邊土地(後鎮段 2101 地號等 9 筆土

地)0.8678 公頃，進行殯葬專區擴建及設備更新計畫，整

合後基地總面積為 3.2477 公頃，並淘汰既有 5 座火化爐，

於基地內新設 8 座火化爐，達「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殯儀館、骨灰(骸)存放設施興建或擴建工程，累積

開發面積 2 公頃以上。」及第 3 款第 3 目「火化場之開

發，新設火化爐」等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

單位臺南市殯葬管理所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提出「新營福園殯葬專區擴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

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函轉臺南市

政府審查，經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審查決議：「(一)本案

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決議修正後再提送委員

會審查。(二)開發單位應將本次會議承諾事項及答覆委

員、相關機關意見補充、修正書件內容，並應於 111 年 1 

月 23 日前提送主管機關審查。」 

(三) 開發單位因審查意見尚有爭點待釐清，前以 111 年 1 月

17日南市殯二字第 1110112840號函申請展延審查意見補

正期限至 111 年 3 月 24 日止，並經本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 1 月 21 日環綜字第 1110006743 號函同意在案。今開

發單位於期限內將報告補修正完畢，茲依據第 61 次會議

決議再提本會審查。 

二、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就本案是否符合該

管法令及其應注意事項表示意見。 

三、 請開發單位簡報（15 分鐘），於列席單位表示意見及答覆委員

意見後離席。 

四、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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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經本府審查決議通過，審查結論如下： 

1. 本案經綜合考量本府環評委員、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

之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

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程度及範圍，經專業判斷，

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所

列各款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

斷所需資訊，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評述

理由如下： 

(1) 本計畫基地座落於臺南市新營區，現況為臺南市殯

葬管理所負責管理之「新營福園殯葬區」，未來擴建

後全區基地主要配置包含中式殯葬服務區、西式殯

葬服務區、生態滯洪區(兼停車場)及道路系統，未

來專區內使用型態與現況一致，故擴建工程與周圍

計畫無顯著不利衝突或不相容情形。 

(2) 本案已就擴建內容，於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品

質」、「噪音及振動」、「水文及水質」、「地形、地質

及土壤」、「廢棄物」、「生態」、「景觀及遊憩」、「文

化」、「社會經濟」、「交通運輸」等環境項目，進行

調查、預測、分析或評定，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

預防及減輕對策，經評估後本案擴建開發對環境影

響資源或環境特性並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3) 本計畫生態調查結果，於鳥類紀錄有 2 種特有種，

分別為小彎嘴及五色鳥；8 種特有亞種，分別為南

亞夜鷹、小雨燕、黑枕藍鶲、大卷尾、褐頭鷦鶯、

樹鵲、白頭翁及環頸雉等。保育類動物則記錄珍貴

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彩鷸、水雉、環頸雉及黑翅鳶

等 4 種，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燕鴴及紅尾伯勞

2 種，發現位置均位於基地周邊之鄰近區域。本案

已擬訂保育類物種之環境保護對策，如禁止使用化

學藥劑維護環境，避免鼠類、蚯蚓等動物被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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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草鴞、黑翅鳶及紅尾伯勞因補食中毒的動物產生

二次中毒；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施工，以減少施工

對鄰近物種之干擾等因應對策，透過各項保護對策

執行，降低對保育類物種之影響；且未來專區內使

用型態與現況一致，經評估後本案開發對保育類或

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4) 本案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噪音振動、放流

水質、地表逕流、廢棄物、交通運輸、地形、地質

及土壤等環境項目進行評估，評估結果除施工期間

之施工車輛車行噪音、營運期間清明前後之交通噪

音量超標外（輕微影響），其餘均符合規定；施工單

位將依規定確實執行環境保護所有措施，屆時將可

有效改善工程階段對周遭環境所產生之衝擊，以降

低工程期間對鄰近居民之影響，經評估本計畫無使

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

容能力者。 

(5) 本計畫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為臺南市（管理者為臺南

市政府民政局、臺南市新營區公所）及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因此對當地居民

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無顯著

不利之影響。 

(6) 本計畫本案為殯葬專區擴建工程案，開發行為未運

作「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

質，而火化爐之廢氣已由後端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

理，處理後廢氣經由抽風系統及廢氣排放煙囪排放

至大氣，經評估後本案擴建開發對國民健康或安

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7) 其餘審查過程中未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之各方

主張及證據經審酌後，與本專業判斷結果不生影

響，毋庸逐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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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

明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3.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府備查後始得施工，並應

於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本府預定施工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以

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為

原則。 

4. 本案自公告日起逾 10 年未施工者，審查結論失其效

力；開發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後轉送本府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1 次，展延期間不得超

過 5 年。 

(二) 開發單位應將本次會議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開發

單位於會中說明及承諾之事項補充、修正納入定稿內

容，並應於 111 年 7 月 1 日前提送主管機關辦理定稿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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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玉楠混凝土企業有限公司混凝土工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提審議案。 

一、 說明： 

(一) 該廠位於本市楠西區鹿陶洋段 610、611-4 地號等 2 筆土

地，開發面積 3923 平方公尺，因位於曾文溪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已達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

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其「玉楠混凝土企業有限

公司混凝土工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業經

前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 86 年 1 月 29 日八六環南字第

5879號函核備在案。 

(二) 開發單位前擬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監測計

畫，於 93 年 10 月 13 日經環評專案小組會議(台南縣環

保局辦理「玉楠混凝土企業有限公司混凝土工廠興建計

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環境監測)變更認定會議)審核

決議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同意通過在案。 

(三) 開發單位本次擬變更環評報告書為：1.修正開發面積及範

圍、2.增加計畫產能、3.新增原物料、4.調整原物料使用

比例、5.變更混凝土拌合程序圖、6.新增產品項目、7.變

更用水來源及用水量、8.重新檢核空污排放量、9.新增及

變更設施名稱用途等 9 項，已與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不符，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提出

「玉楠混凝土企業有限公司混凝土工廠興建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轉本府審查。 

二、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就本案是否符

合該管法令及其應注意事項表示意見。 

三、 請開發單位簡報（15 分鐘），於列席單位表示意見及答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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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後離席。 

四、 決議：  

(一) 本案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決議同意修正通

過。 

(二) 開發單位應將本次會議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開發

單位於會中說明及承諾之事項補充、修正納入定稿內

容，並應於 111 年 5 月 27 日前提送主管機關辦理定稿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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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提案 

無。 

肆、散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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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案：「新營福園殯葬專區擴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議案審查

意見 

◎ 沈委員建全 

一、 上次會議各委員所提問題，應條列逐一回答，以方便問題聚焦

及解決問題。 

二、 因區內樹木大多已經成大型樹木，移植存活率可能不佳，宜將

移植過程與存活率專案列管，並請開發單位提出移植計畫書。 

三、 交通動線，在南側，宜有開闢一條道路直通外面之長榮路，且

進出分流，才有辦法疏解大節日之交通壅塞。 

四、 地下滯洪池之量體為多少？可滯洪多少?有無符合規定？為何

不利用最西邊基督教墓園南側之空地？ 

◎ 陳委員士賢 

一、 植栽保留、移植及新植對未來營運中環境整體有助益，請留意

移植可能造成之存活率降低。 

二、 生態滯洪池更改設計是否符合防洪之需求，請說明。 

三、 新植樹木建議以原生種為主。 

◎ 紀委員雲曜 

死亡人口數成長率在 105 年及 107 年度為增加，其他年度為減少，

請詳述其原因及其對未來死亡人數預測值之影響。 

◎ 劉委員瓊霦 

一、 請重新審慎評估雨豆樹和小葉欖仁區內移植之必要性。 

二、 請說明原地保留和區內移植的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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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說明植栽照護的規劃，建議採滴灌系統。 

◎ 劉委員瓊如 

無意見。 

◎ 張委員峻嘉 

一、 針對上次審查意見已大多適切修正與補充，未來施工過程與營

運請確切落實應辦理事項與相關承諾事宜。 

二、 未來施工與營運請加強在地民眾溝通與相關回饋工作。 

◎ 溫委員志超(書面意見) 

一、 污水處理設施二的處理後的放流水，將排入基地西側鹽水小排

3 之放流口。唯本開發為說明第 6-40 頁及第 6-42 頁提供承受

水位的水質現況監測表為鹽水南線排上、中及下游，是否具有

鹽水小排 3 的代表性，請再考量及說明。此外，第 6-43 頁表

6.2.4-3 中所提之基地既有污水放流口 W4，是否為第 5-50 頁

所載鹽水小排 3 之放流口，也請確認。 

二、 本案依規定需進行出流管制計畫書審定，請開發單位是否在本

開發案審查過程中也能提供審過的出流管制計畫書，供確認目

前規劃的出流管制量的訂定，是否與審定書一致。 

三、 滯洪池實設體積共約 1300m3(見第 5-53 頁及 7-10 頁)；但分為

兩座地下式的設施，請補每一座滯洪池設施的尺寸與容積，並

說明如何由地下式的設施將雨水排到地面的區內引水路(請補

說明引水路明渠還是暗渠，相關尺寸)，並導入放流口。 

◎ 詹委員益欽(蔡崇仁代) 

一、 出流管制計畫部分：據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本計畫基地面積

增建後為 3.2477 公頃，為能確認是否需提送出流管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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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開發單位提供相關資料，函詢確認是否需提送出流管制計

畫。 

二、 污水再利用：福園擴建後，園區內民生污水與洗大體污水如何

分別回收利用，開發單位應有妥善規劃，避免造成鄰近水體污

染之虞。 

◎ 顏委員永坤(林炎欣代) 

無意見。 

◎ 熊委員萬銀(詹雅竹代) 

無意見。 

◎ 陳委員仲杰(張家豪代) 

無意見。 

◎ 王委員建雄(郭金昇代) 

本案請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檢討設計滯洪容量是否足夠。 

◎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書面) 

本案本次未新增意見，請依本局前次意見辦理。 

◎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意見回覆第 13 頁第 9 點，後鎮段 2127 及 2138 地號如屬既有基地

範圍內之土地，請於 4-6 頁中備註說明該兩筆地號之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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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玉楠混凝土企業有限公司混凝土工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

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議案審查意見 

◎ 沈委員建全 

一、 簡報 P.7，增加產能 9.6%，而 P.11 變更前後材料都是 100%，

請問有無問題？ 

二、 爐石及飛灰之貯存倉庫在哪裡？爐石來源為何？飛灰來源為

何？ 

三、 為防止揚塵及 PM10、PM2.5增加，廠區一天至少灑水二次以上，

可利用沉砂池乾淨水來噴灑。 

◎ 陳委員士賢 

一、 焚化再生粒料、混凝土再生粒料每年預估使用量請說明。 

二、 燃煤飛灰(R1106)及燃煤底灰(R1107)再利用使用量為何？ 

三、 變更後用水量為何？除使用地下水 33.66CMD，另包括回收水

55.94CMD，若不足由逕流雨水 33CMD 補充，故此每月用水

量並非 33.66CMD，再請說明。 

◎ 紀委員雲曜 

無意見。 

◎ 劉委員瓊霦 

一、 林地次生林樹種移除或保留請說明。 

二、 林地銀合歡是否有防治規劃。 

三、 北側隔離綠帶建議不要種植小葉欖仁。 

四、 隔離綠帶建議種植些藤本植栽，如金銀花、爬牆虎、炮仗花、

紫藤等增加景觀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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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委員瓊如 

一、 因考量鄰近住戶安寧，建議該公司針對高音能設備(如泵浦、

鼓機、馬達、壓縮機等)，考慮設置防音、圍封或包覆等隔音

設施。 

二、 針對南 186、內山公路(中正路)兩處道路路面，建議提出具體

維護道路路面品質計畫，以維護用路人之安全。 

◎ 張委員峻嘉 

一、 本案變更後產能大幅增加 9%以上，用水量卻也大幅減少，如

何達成此一效果。 

二、 補充地下水抽取量與補注量資料。 

◎ 溫委員志超(書面) 

本次變更後的用水量來源為地下水，且每日地下水源量評估為

33.66CMD，而實際總需水量提升為 121.6CMD，並強調（見第 4-6

頁及 4-7 頁），實際用水量由 42CMD（原環評承諾），調整為

33.66CMD。其中有下列幾點疑問，請幫忙釐清。 

(一) 121.66CMD 為地下水 33.66CMD+回收水 54.94CMD+雨水(逕

流廢水）33CMD。但是雨水如何確認每日均可以有 33CMD 的

水量，應有交代；若未達到此 33CMD 要如何解決（即確保可

靠水源）。 

(二) 回收水 54.94CMD，其主要回收為 M02 的洗車區廢水，高達

50CMD，惟若雨水遇到長期乾旱(或一段時間未下雨)，雨水(逕

流廢水)為 0CMD 時，如何確認洗車區廢水達到 50CMD（即

完全不發生蒸發現象），請說明。 

(三) 因為用水源改為地下水；但是，對背景地下水的水質及水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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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當缺乏，僅第 6-10 頁表 6.2-9 提供去(110)年 9 月、10 月

及 11 月的三次水質資料，是否應收集環保署(水質)及水利署

(水量)，過去幾年在本開發案鄰近地區的地下水環境背景資

料，並加以評估長期使用地下水，對地區地下水資源可能的衝

擊及影響。 

◎ 詹委員益欽(蔡崇仁代) 

無意見。 

◎ 顏委員永坤(林炎欣代) 

無意見。 

◎ 熊委員萬銀(詹雅竹代) 

同交通局意見：本案係屬變更案，未調整出入口位置，產能由 12.5

萬噸/年增加為 13.7 萬噸/年，變更後開發單位評估基地周邊道路

均能維持 A 級服務水準，本局無意見。 

◎ 陳委員仲杰(張家豪代) 

無意見。 

◎ 王委員建雄(郭金昇代) 

一、 請將原有廠區之建築執照納入計畫書。 

二、 廠區現有建物如有增建，應補辦建築執照。 

◎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書面) 

有關本案變更是否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工輔法)及其應

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 依據工輔法第 14 條及第 15 條規定，本案未違反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及其他停止受理、禁止製造等規定；有關「變更開發面積

及範圍」為地籍圖重測之修正後結果，不涉及擴大開發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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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有關「增加計畫產能」、「新增原物料」、「調整原物料使用

比例」、「變更混凝土拌合程序圖」、「新增產品項目(CLSM)」、

「變更用水來源及用水量」、「重新檢核空污排放量」等，請臺

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逕依權責辦理。 

三、 請申請廠商於完成審查並經核准後，依工輔法規定辦理工廠變

更登記。 

◎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書面意見) 

一、 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第 3 項附表一「各種使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之規定，丁種建築用地容許

做為工業設施、工業社區、再生能源相關設施…交通設施等 8

種容許使用項目使用。惟按附表備註 2：「本附表中規定免經

申請之許可使用細目，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或得逕依

建築法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者，應依其規定辦理外，得免

依本規則申請容許使用。但免經申請許可使用細目定有附帶條

件者，應依其附帶條件規定辦理，始得為之。」另按「非都市

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第 4 點規定，本規則附表一許可使用

細目之適用範圍，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認定。…先

予敘明。 

二、 本市楠西區保生段 774 及 775 地號等 2 筆土地，編定為一般農

業區丁種建築用地，本次審查未涉變更編定，請依上開規定辦

理。 

◎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市為推動循環經濟及減碳，本府已於 110 年 8 月 27 日公告

「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垃圾焚化廠焚化再生粒料使用作業

要點」規定，本市公共工程之 CLSM，每一立方公尺至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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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公斤之再生粒料，且自 111年 1月 1日起，應由再生粒料

認證廠提供。 

建議貴廠倘有考慮申請本市再生粒料認證廠，本次變更可參考

納入，修正再生粒料配比。 

二、 4-13 頁，表 4.2-7 本次變更欄位中 E102、E103 之設施名稱請

與表 4.2-5 一致。 

三、 書件內之各圖示請以彩圖呈現。 

 










